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团体特定医疗保险 B 款（互联网专属）条款

在本条款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❶ 您与我们的合同

1.1 合同构成 本保险条款、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投保书、与保险合同有关的

投保文件、合法有效（见 8.1）的声明、批注、批单、附加保险合同、

其他书面或电子协议都是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本保险合同（以下简

称“本合同”）的构成部分。

1.2 合同成立及生效 您提出保险申请、我们同意承保，本合同成立。

本合同自我们同意承保、收取保险费并签发电子保险单开始生效，

具体生效日以电子保险单所载的日期为准。

1.3 投保条件 您和被保险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投保人条件 本合同的投保人应为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的法人、非法人组织以

及其他不以购买保险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如被保险人所在特定团

体属于其他不以购买保险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的，投保人可以是特

定团体中的自然人。

被保险人条件 符合本合同约定的特定团体成员可作为本合同的被保险人；经我们

书面同意，特定团体成员的配偶、子女、父母也可作为本合同的被

保险人。本合同所称“特定团体”指法人、非法人组织以及其他不

以购买保险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在本合同签订时被保险人不得少

于 3 人。

❷ 我们保什么、保多久

2.1 保险责任 根据您在投保时的选择，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按照下列约定

承担保险责任：

特定医疗保险金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经医院（见 8.2）专科医生（见 8.3）
诊断罹患疾病，若被保险人在我们指定或认可的药店（见 8.4，以下

简称“药店”）、我们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见 8.5，以下简称“医

疗机构”）发生本合同约定的药品费、检查费、治疗费、器械费（以

下简称“特定医疗费用），对被保险人实际支出的特定医疗费用，

我们在扣除合同约定的免赔额后，按本合同的约定赔偿特定医疗保

险金。

特定医疗费用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用于治疗的药品、检查项目、治疗项目、器械（以下简称“特

定医疗项目”）处方（见 8.6）或医嘱（见 8.7）是由医院专科医生

出具的、且为被保险人当前治疗必需且合理（见 8.8）的医疗项目；

（2）特定医疗费用的实际支出时间在保险期间内；



（3）特定医疗项目属于我们指定的药品、检查项目、治疗项目、器

械清单（见 8.9，以下简称“特定医疗项目清单”）中的项目；

（4）特定医疗项目是在药店、医疗机构购买的；

（5）在药店、医疗机构购买特定医疗项目须符合本合同“4.4 特定

医疗项目申请及审核”的约定。

对不满足上述条件的特定医疗费用我们不承担赔偿特定医疗保险金

的责任。

2.2 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是我们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特定医疗保险金

额由您和我们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若上述保险金额发生

变更，则以变更后的金额为准。

在保险期间内，我们对本合同下每个被保险人累计给付的保险金额

以保险单载明的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为限 ，对该被保险人一次或

累计给付的保险金额达到保险单载明的该被保险人保险金额时，我

们对该被保险人的特定医疗保险金责任终止。

2.3 补偿原则 本合同为费用补偿型保险合同，适用医疗费用补偿原则。若被保险

人已从其他途径（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见 8.10）、公

费医疗（见 8.11）、其他政府机构或者社会福利机构、除本保险外

的其他商业保险、公益慈善机构（见 8.12）、第三方责任人等）获

得本合同责任范围内医疗费用补偿，我们仅对该被保险人实际发生

的医疗费用扣除其从上述其他途径所获医疗费用补偿后的余额按照

本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该被保险人社保卡个人账户支出部分视为

个人支付，不属于已获得的医疗费用补偿，不进行前述扣除。

2.4 免赔额 免赔额在投保时由您与我们共同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2.5 保险期间 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 1 年，自电子保险单或其他保

险凭证上记载的保险期间起始日零时起至保险期间期满日的 24 时

止。

❸ 我们不保什么

3.1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特定医疗费用的，我们不承担赔

偿保险金的责任：

（一）药品处方的开具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该药品说明

书中所列明的适应症、用法用量不符；被保险人接受的特定

医疗项目为非必需且合理的；

（二）未在药店、医疗机构购买或接受的特定医疗项目；

（三）本合同“4.4特定医疗项目申请及审核”未通过的；

（四）既未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也未获治疗所在地政府

许可或者批准的特定医疗项目。

❹ 如何领取保险金

4.1 受益人 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4.2 保险事故通知 保险事故（见 8.13）发生后，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当及时通知

我们，我们接收到您、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保险事故通知后，将

在 1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给予理赔指导。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

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们

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

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4.3 保险金申请 保险金申请人（见 8.14）向我们申请赔偿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

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

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我们无法核

实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我们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

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一）理赔申请书；

（二）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见 8.15）；

（三）医院出具的与特定医疗相关的病历资料（包括门急诊病历、

处方，住院病历或出院记录以及检查报告等)；

（四）由医院具有相应资质的医生出具的处方；

（五）药店、医疗机构出具的特定医疗费用的收据或者发票、医疗

费用明细清单及报告；

（六）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

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七）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

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我们认为保险金申请人提供的有关索赔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

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您、保险金申请人补充提供。

被保险人的特定医疗费用由药店或医疗机构垫付的，保险金申请人

应将申请和受领特定医疗保险金的权利转让给药店或医疗机构，由

我们与药店、医疗机构直接结算特定医疗费用，我们不再接受保险

金申请人对该部分保险金的申请。

4.4 特定医疗项目申请及

审核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发生特定医疗项目清单中所列的特

定医疗项目，须按照以下流程进行申请及审核：

被保险人在购买或接受特定医疗项目前，须向我们提出申请。我们

对保险金申请人提交的特定医疗项目申请中的药品处方部分进行审

核。对于药品处方审核中的特殊情况（见 8.16），我们有权要求保

险金申请人补充其他与药品处方审核相关的医学材料。

药品处方审核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根据经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上市的该药品说明书（以药

品处方开具时最新版本为准）所列明的适应症、用法及用量审核药

品处方。

如果保险金申请人未提交特定医疗项目购买或接受的申请，或申请

审核未通过，我们不承担赔偿特定医疗保险金的责任。

4.5 特定医疗项目直付流 特定医疗项目申请及审核通过后，保险金申请人应携带药品处方、



程 开具了检查、治疗或器械的医嘱、被保险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及被保

险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到药店或医疗机构购买或者领取

特定药品及器械，或接受特定检查及治疗。在部分药店或医疗机构，

对于部分特定医疗费用，可由我们与药店或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对

于我们已经与药店或医疗机构直接结算的特定医疗费用，我们不再

接受保险金申请人对该部分保险金的申请，但保险金申请人应自行

支付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特定医疗费用。

4.6 保险金赔偿 我们收到的赔偿保险金请求及完整材料后，事实清晰、责任明确且

无需调查的，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属于保险责任的核定；

情形复杂需要调查的，应当在 30日内作出核定。

我们应当将核定结果在 1个工作日内通知保险金申请人；对属于保

险责任的，在与保险金申请人达成赔偿保险金的协议后 10日内，履

行赔偿保险金义务。本合同对赔偿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我们应

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保险金的义务。

我们依照前款约定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

核定之日起在 1 个工作日内向保险金申请人发出拒绝赔偿保险金通

知书，并说明理由。

我们自收到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 60日内，对

赔偿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

的数额先予赔偿；我们最终确定赔偿保险金的数额后，应当支付相

应的差额。

如果被保险人本人作为特定医疗保险金受益人已向我们书面申领保

险金，但在实际领取保险金前身故，保险金将作为其遗产，由我们

向其合法继承人赔偿。

4.7 诉讼时效 保险金申请人向我们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2 年，自其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❺ 如何支付保险费

5.1 保险费的支付 本合同的保险费按照您所投保的保险金额确定。除另有约定外，您

须在本合同成立时一次性交纳保险费。

5.2 续保 本产品为不保证续保合同。本产品保险期间为1年。保险期间届满或

保险期间届满前30日内，投保人需要重新向我们申请投保本产品，

并经我们同意，交纳保险费，获得新的保险合同。

❻ 如何退保



6.1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

风险

本合同成立后将持续有效，直至保险单约定的保险期间届满或达到

本合同约定的终止条件。

如您申请解除本合同，应提供如下证明文件和资料：

（1）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正本；

（2）解除合同申请书；

（3）保险费交付凭证；

（4）投保人身份证明。

保险责任开始前，如您申请解除本合同，我们向您无息退还您已交

纳的保险费。

保险责任开始后，您要求解除本合同的，自我们接到解除保险合同

申请书之时起，本合同解除，我们自收到解除保险合同申请之日起

30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未满期保险费。若本合同已发生保险金赔

偿，未满期保险费（见 8.17）为零。

您申请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经济损失。

❼ 需关注的其他内容

7.1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 本合同成立后，我们应当及时向您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应当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对本合同中免除

我们责任的条款，我们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

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您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

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您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

条款不产生效力。

我们会就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书面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

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

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

故，我们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

影响的，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赔偿保险

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

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7.2 年龄错误 年龄的计算及年龄错误的处理

1、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按周岁（见 8.18）计算；

2、您在申请投保时，应将与有效身份证件相符的被保险人的出生日

期向我们申报，如果发生错误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1）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合同

约定投保年龄限制的，我们有权终止对该被保人的保险责任，



并向您退还该被保险人对应的未满期保险费。

（2）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少于应付保

险费的，我们有权更正并要求您补交保险费。若已经发生保险

事故的，我们在赔偿保险金时按实付保险费和应付保险费的比

例赔偿。

（3）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

险费，我们会将多收的保险费无息退还给您。

7.3 被保险人变动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如您需要增加被保险人时,应以书面形式通知

我们。我们审核同意后，于收到您为新增被保险人交纳的本合同剩

余保险期间对应的未满期保险费的次日零时起，对新增被保险人开

始承担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如您因参加本保险的特定团体成员丧失成员

资格需减少被保险人时,应以书面形式通知我们。我们审核同意后，

于收到申请之日的 24 时起，对减少的被保险人终止保险责任。如果

减少的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我们向您退还该被保险人项下的

未满期保险费；如果减少的被保险人已发生保险金赔偿，未满期保

险费为零。

若减少后的被保险人人数不足 3 人 (被保险人的配偶、子女、父母

不计入统计)时，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向您退还本合同的未满期

保险费。

7.4 住所或通讯地址变更 您的住所或通讯地址变更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我们。您未通

知的，我们按本合同所载的最后住所或通讯地址发送的有关通知，

均视为已发送给您。

7.5 合同内容变更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经您与我们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的有

关内容。变更本合同的，应当由我们在电子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

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您与我们订立书面的变更协议。

您通过我们同意或者认可的网站等互联网渠道提出对本合同进行变

更，视为您的书面申请，您向我们提交的电子信息与您向我们提交

的书面文件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7.6 争议处理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

保险单载明的仲裁机构仲裁；保险单未载明仲裁机构且争议发生后

未达成仲裁协议的，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含港、澳、台地区）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与本合同有关的以及履行本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处理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

7.7 保险事故鉴定 如果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您和我们均可以委托保险公估机构等

依法设立的独立评估机构或者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对保险事

故进行评估和鉴定。

❽ 释义

8.1 合法有效 本合同所指合法有效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行政规章及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为判定依据。

8.2 医院 指国家卫生部医院等级分类中的二级或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及

我们扩展承保的医院普通部，但不包括观察室、特需医疗、国际医

疗、联合病房、康复病房和干部病房以及附属于前述医院或单独作

为诊所、康复、护理、疗养、戒酒、戒毒等或相类似的医疗机构或

我们不予承保的医院。同时该医院必须具有符合有关医院管理规定

设置标准的医疗设备，并且全日二十四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驻院

提供医疗和护理等服务。

注：我们扩展承保的医院名单和我们不予承保的医院名单将在保险

单中载明。我们保留新增扩展承保医院的权利。对于新增后的扩展

承保医院名单，我们将会在泰康在线官方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官网、

官微）公示。

8.3 专科医生 指同时满足以下四项资格条件的医生：

（1）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

（2）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执业证书》，并按期到相关

部门登记注册；

（3）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治医师或者主治医师以上职称

的《医师职称证书》；

（4）在国家《医院分级管理标准》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的相应科室

从事临床工作三年以上。

8.4 我们指定或认可的药

店

经我们审核认可，能够满足下列全部条件，为被保险人提供购药或

配送服务的药店：

（1）取得国家药品经营许可证、GSP 认证；

（2）具有完善的冷链药品送达能力；

（3）提供专业的药品资讯、患者教育、追踪随访、慈善赠药服务；

（4）该药店内具有药师等专业人员提供服务；

（5）具有或者正在申报当地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定点资质的全国

性连锁药店。

8.5 我们指定或认可的医

疗机构

我们在本合同订立时与您约定的、经我们审核认可并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的医疗机构：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

医院、门诊部、诊所、检测机构等医疗机构；

（2）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8.6 处方 指由注册的执业医师在诊疗活动中为患者开具的、由取得药学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审核、调配、核对，并作为

患者用药凭证的医疗文书。处方包括医疗机构病区用药医嘱单。

8.7 医嘱 指经治医师在医疗活动过程中为诊治患者下达的医学指令。医嘱按

照内容分为用药医嘱、诊疗医嘱、护理医嘱、嘱托医嘱和特殊医嘱，

内容包含药品、器械、耗材、检查、治疗等。

8.8 必需且合理 1、符合通常惯例：指与接受医疗服务所在地通行治疗规范、通行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BB%E9%99%A2/4187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7%A8%E8%AF%8A%E9%83%A8/94688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8A%E6%89%80/1298692


疗方法、平均医疗费用价格水平一致的费用。

是否符合通常惯例由我们根据客观、审慎、合理的原则进行审核；

如果被保险人对审核结果有不同意见，可由双方认同的权威医学机

构或者权威医学专家进行审核鉴定。

2、医学必需：指医疗费用符合下列所有条件：

（1）治疗意外伤害或者疾病所必需的项目；

（2）不超过安全、足量治疗原则的项目；

（3）由医生开具的处方药；

（4）非试验性的、非研究性的项目。

对是否医学必需由我们根据客观、审慎、合理的原则进行审核；如

果被保险人对审核结果有不同意见，可由双方认同的权威医学机构

或者权威医学专家进行审核鉴定。

8.9 我们指定的药品、检

查项目、治疗项目、

器械清单

我们在本合同订立时与您约定的、经我们审核认可并属于保险责任

的药品、检查项目、治疗项目、器械清单。具体见本条款附录《药

品、检查项目、治疗项目、器械清单》。

8.10 社会基本医疗保险 本合同所称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府举办的基本医疗保障项目。

8.11 公费医疗 公费医疗制度，是国家为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身体健康而实行的一项

社会保障制度。国家通过医疗卫生部门向享受人员提供制度规定范

围内的免费医疗预防。

8.12 慈善机构 指依法成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以面向社会开展慈

善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机构。

8.13 保险事故 指本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

8.14 保险金申请人 指被保险人、受益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继承人或依法享有保险

金请求权的其他自然人。

8.15 有效身份证件 指由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如：居民身份证、按

规定可使用的有效护照、军官证、警官证、士兵证等证件。

8.16 特殊情况 药品处方审核中的特殊情况主要包括：

（1）申请人授权申请时提交的与被保险人相关的医学材料不足

以支持药品处方审核；

（2）医学材料中相关的科学方法检验报告结果不支持药品处方的开

具。

8.17 未满期保险费 指本合同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

算的，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金额。

对于未发生保险事故的被保险人：

保险费为一次性支付的：

未满期保险费=该被保险人对应的投保人已交纳保险费×[1-（保险

单已生效天数/保险期间天数)]



保险费为分期支付的：

未满期保险费=该被保险人对应的投保人已交纳保险费×[1-（当期

已经过天数/当期总天数)]

已生效或已经过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

根据本合同约定发生保险金赔偿的被保险人，其未满期保险费为零。

8.18 周岁 指按有效身份证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计算的年龄，自出生之日起为

零周岁，每经过一年增加一岁，不足一年的不计。



附录：药品、检查项目、治疗项目、器械清单

序号 类别 商品名 通用名

1 药品 可瑞达 帕博利珠单抗

2 药品 欧狄沃 纳武利尤单抗

3 药品 爱博新 哌柏西利

4 药品 多泽润 达可替尼

5 药品 兆珂 达雷妥尤单抗

6 药品 安森珂 阿帕他胺

7 药品 泰立沙 拉帕替尼

8 药品 英飞凡 度伐利尤单抗

9 药品 赫赛莱 恩美曲妥珠单抗

10 药品 泰圣奇 阿替利珠单抗

11 药品 贺俪安 奈拉替尼

12 药品 安适利 维布妥昔单抗

13 药品 乐卫玛 仑伐替尼

14 药品 拓益 特瑞普利单抗

15 药品 艾瑞卡 卡瑞利珠单抗

16 药品 安圣莎 阿来替尼

17 药品 利普卓 奥拉帕利

18 药品 捷恪卫 芦可替尼

19 药品 艾瑞妮 吡咯替尼

20 药品 帕捷特 帕妥珠单抗

21 药品 爱优特 呋喹替尼

22 药品 达伯舒 信迪利单抗

23 药品 亿珂 伊布替尼

24 药品 佐博伏 维莫非尼

25 药品 万珂 硼替佐米

26 药品 昕泰 硼替佐米

27 药品 千平 硼替佐米

28 药品 齐普乐 硼替佐米

29 药品 益久 硼替佐米

30 药品 恩立施 硼替佐米

31 药品 安维汀 贝伐珠单抗

32 药品 达攸同 贝伐珠单抗



33 药品 安可达 贝伐珠单抗

34 药品 格列卫 伊马替尼

35 药品 诺利宁 伊马替尼

36 药品 格尼可 伊马替尼

37 药品 昕维 伊马替尼

38 药品 瑞复美 来那度胺

39 药品 立生 来那度胺

40 药品 安显 来那度胺

41 药品 齐普怡 来那度胺

42 药品 佑甲 来那度胺

43 药品 多吉美 索拉非尼

44 药品 利格思泰 索拉非尼

45 药品 爱必妥 西妥昔单抗

46 药品 维全特 培唑帕尼

47 药品 赞可达 塞瑞替尼

48 药品 泽珂 阿比特龙

49 药品 艾森特 阿比特龙

50 药品 晴可舒 阿比特龙

51 药品 欣杨 阿比特龙

52 药品 拜万戈 瑞戈非尼

53 药品 赛可瑞 克唑替尼

54 药品 泰瑞沙 奥希替尼

55 药品 恩莱瑞 伊沙佐米

56 药品 泰欣生 尼妥珠单抗

57 药品 恩度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

58 药品 英立达 阿昔替尼

59 药品 索坦 舒尼替尼

60 药品 苹果酸舒尼替尼胶囊 舒尼替尼

61 药品 苹果酸舒尼替尼胶囊 舒尼替尼

62 药品 艾坦 阿帕替尼

63 药品 施达赛 达沙替尼

64 药品 依尼舒 达沙替尼

65 药品 达希纳 尼洛替尼

66 药品 美罗华 利妥昔单抗

67 药品 爱谱沙 西达本胺

68 药品 吉泰瑞 阿法替尼



69 药品 赫赛汀 曲妥珠单抗

70 药品 汉曲优 曲妥珠单抗

71 药品 福可维 安罗替尼

72 药品 飞尼妥 依维莫司

73 药品 易瑞沙 吉非替尼

74 药品 伊瑞可 吉非替尼

75 药品 吉至 吉非替尼

76 药品 科愈新 吉非替尼

77 药品 吉非替尼片 吉非替尼

78 药品 吉非替尼片 吉非替尼

79 药品 凯美纳 埃克替尼

80 药品 特罗凯 厄洛替尼

81 药品 洛瑞特 厄洛替尼

82 药品 豪森昕福 氟马替尼

83 药品 安可坦 恩扎卢胺

84 药品 泰菲乐 达拉非尼

85 药品 迈吉宁 曲美替尼

86 药品 则乐 尼拉帕利

87 药品 百泽安 替雷利珠单抗

88 药品 阿美乐 阿美替尼

89 药品 百悦泽 泽布替尼

90 药品 赛普汀 伊尼妥单抗

91 药品 康士得 比卡鲁胺

92 药品 朝晖先 比卡鲁胺

93 药品 双益安 比卡鲁胺

94 药品 海正 比卡鲁胺

95 药品 岩列舒 比卡鲁胺

96 药品 Talzenna Talazoparib/多韦替利

97 药品 Lorbrena lorlatinib/劳拉替尼

98 药品 Piqray Alpelisib

99 药品 Alunbrig brigatinib/布吉替尼

100 药品 Polivy polatuzumab vedotin-piiq

101 药品 Besponsa Inotuzumab Ozogamicin/
伊珠单抗奥加米星

注：



我们保留对药品、治疗项目、检测项目、器械清单进行变更的权利，如果清单中的药品、治疗项

目、检测项目、器械发生生产厂商停产或国家权威部门要求退市的情形，我们会对该清单中涉及

停产、退市的药品、治疗项目、检测项目、器械做减少的变更。药品、检查项目、治疗项目、器

械清单变更我们将在泰康在线官网公示。


